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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收购 

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 10%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受让方”）

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拟通

过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开集团”）所持有的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

信公司”）10%的股权。收购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为以资产基础法确定的

评估值 4,823.06885 万元人民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尚须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须回避表决。 

 因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23 年 2月 27日召开第九届一百零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城市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议收购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议案》。 

仁信公司注册资本 3亿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开集团出资 2.7亿元，公

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出资 3,000万元。双方持股比例为 90%：10%。为减少关联

交易，提升公司管理效率，城开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首开集团所持有

的仁信公司 10%股权。收购完成后，仁信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因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控股股东首

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过去 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和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及接受控股股东财务

资助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及城开集团将持有的北京复兴商业城项目转给首开集团

全资子公司城运集团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购

买、出售、置换等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

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358,298,33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2.66% 。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首开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

关联交易。 

首开集团成立于 2005年 11月；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 52号楼；

法定代表人：潘利群；注册资本：222,210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止到 2021年 12月 31日，首开集团资产总额为 355,200,026,672.86 元，

负债总额为 277,618,209,691.71 元，所有者权益为 77,581,816,981.15 元。202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77,176,358,994.41元，净利润为 2,156,012,172.68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本次交易为收购控股股东股权类资产。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东区 1 号楼三段五层； 

注册资本：3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信息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权属情况 

仁信公司注册资本 3亿元，其中城开集团出资 2.7亿元，首开集团出资 3,000

万元，双方持股比例为 90%：10%。 

仁信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三）主营业务发展 

仁信公司开发的项目主要有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配套公建项目（石榴派项

目）、北京市大兴区康庄限价商品住房三期项目（康乃馨城项目）、北京市朝阳

区高井 2号地保障性住房用地（配套商品房及公建）项目（熙悦尚郡项目）等。 

（四）对外投资情况 

仁信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 1家，为北京首开中阳政泰置业有限公司。北京首

开中阳政泰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8月；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梆子井甲 18

号东院；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等；注册资本 27亿元，其中：仁信公司出资 18.9

亿元，持股 70%、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出资 8.1亿元，持股 30%。 

北京首开中阳政泰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村棚户区改

造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 

（五）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仁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仁信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总资产 8,252,710,117.72 8,347,233,235.51 

负债 7,091,702,204.62 7,205,394,043.28 

净资产 1,161,007,913.10 1,141,839,192.2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5 月 

主营业务收入 54,581,404.72 11,913,875.37 

利润总额 -12,603,812.88 -14,903,537.30 

净利润 -14,936,511.74 -19,168,720.87 

 

四、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首开集团、城开集团共同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基础，对仁信公司 100%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了评估并选

择资产基础法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出具了“国融兴华评报字[2022]

第 010475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5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3,496.4629 15,056.5770 1,560.1141 11.5594 

2 非流动资产 189,119.3062 197,842.2482 8,722.9419 4.6124 

3 长期股权投资 189,000.0000 197,687.4138 8,687.4138 4.5965 

4 固定资产 36.8100 69.6700 32.8600 89.2693 

5 使用权资产 73.8030 73.8030 - - 

6 无形资产 8.6932 11.3614 2.6681 30.6922 

7 资产总计 202,615.7691 212,898.8252 10,283.0560 5.0752 

8 流动负债 164,668.1367 164,668.1367 - - 

9 非流动负债 - - - - 

10 负债合计 164,668.1367 164,668.1367 - -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7,947.6324 48,230.6885 10,283.0560 27.0980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首开集团；  受让方：城开集团。 

（二）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方式 

城开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首开集团所持有的仁信公司 10%股权。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本次股权收购将采用非公开协议

方式。 

2、股权收购价款与支付 

（1）本次股权收购的对价以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机构备案

的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仁信公司 1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以

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 4,823.06885万元人民币。 

（2）本次《交易合同》签订后，城开集团将以现金的方式将交易价款一次

性支付给首开集团。 

（三）税费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的各项税负，根据法律规定，由纳税义务人缴纳。  

（四）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排。 

（五）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判断和风险规避措施 

首开集团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正常，多年来，在合规范围内，对公司生产经营

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董事会经合理判断，认为本次交易中，首开集团将会有足

够意愿配合城开集团进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不存在工商登记无法变更的风

险。 

 

六、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减少关联交易，提升公司管理效率。仁信公司现有股权结构为

历史形成，在现有股权结构下，仁信公司及所属企业项目开发所需的资金，需要

首开集团与公司按股权比例分别进行拨付。首开集团仅持有仁信公司 10%股权，

但向首开集团申请拨付相应资金时，且涉及关联交易程序，所需审批流程较多，



管理成本较高。本次收购完成后，仁信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仁信公司经

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将由公司统筹管理和安排，从而加快资金流转效率、提高资

金利用效益。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2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第一百零六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

了审议，关联董事李岩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赵龙节先生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王洪斌先生、蒋翔宇先生、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邱晓华先生、白涛女

士、秦虹女士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

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公司四名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关联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

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九届第一百零六次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

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利益，也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基于此项交易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定价符合公平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对关联方

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关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协议收购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需

回避表决。 

本次资产评估已取得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机构备案。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一百零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4、首开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持有仁信公司 10%股权至城开集团

所涉及的仁信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27日 


